
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乌鲁木齐市新市区）南纬路片区管理委员会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

（2023年度）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乌鲁木齐市新市区）南纬路片区管理委员会

部门资金（万元）

资金来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权重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总资金 3772.75 3903.06 3399.42 10 87.1% 8.71

其中:中央安排

（万元）
0 0 0 - - -

自治区安排（万

元）
0 0 0 - - -

地（州、市）安

排（万元）
0 0 0

县（市、区）安

排（万元）
3772.75 3903.06 3399.42

其他资金（万

元）
0 0 0 - - -

年度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总体绩效目标：

    受区委、管委会(区人民政府)委托,统一领导和管理地党

务、行政和社会事务工作,促进片区和谐发展;拟订并组织实施

片区发展规划;聚集服务群众,提出夯实基层基础工作的建议和

措施;统筹整合辖区行政、社会、公共服务资源，综合协调相

关职能部门和驻区企事业单位,为辖区居民提供民生保障、城

市管理等服务;对相关职能部门和驻区企事业单位履行社会管

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情况进行监督、检查和考核。 

年度绩效目标：

    在区委、区政府的领导下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历次全会精神，

2023年加快经济建设，力争全年经济同比增长；一是强化思想

作风建设；二是强化社会治理水平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，

12345平台件结案率达100%，调解劳资纠纷成功率100%；三是

强化民生优先导向，巩固社会保障，全面动态掌握各类弱势群

体情况，做到应保尽保；四是强化党建引领作用。按照职责范

围内开展日常工作，节约开支。年度预算经费安排3772.75万

元。

按预定目标完成年初预算共计3399.42万元，人员经费支出2755.81万元

保障在职人员工资、津贴各类补贴、奖金、各类社会保险、住房公积金

、福利待遇等基本支出按时足额发放到位，公用经费商品服务支出76.1

万元，主要用于日常办公用品、水电暖气费、邮电费、公车运行费等商

品服务支出；美术馆、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（站）免费开放补助资金、

社区工作经费、网格员工资社保绩效、社区转聘人员工资社保绩效、基

层监督向基层延伸建设补助经费、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等项

目支出567.5万元，用于开放1个文化室，以及开放体育设施供以群众活

动；保障社区日常工作支出，保障网格员、社区转聘人员工资社保及绩

效；纪检办案经费支出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 指标值设定依据 实际完成指标值 分值权重 得分

运行成本

质量指标 公务用车经费下降率 >=5% 工作计划 8.08% 8 8

成本指标 预算经费 <=3772.75万元 预算公开 3399.42万元 12 10.45

管理效率

质量指标

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 =100% 政策制度 55.59% 12 6.67

政府采购执行率 =100% 政策制度 100% 8 8

履职效能

12345热线事件办结率 =100% 工作计划 100% 10 10

数量指标

受理信访案件 >=15件 工作计划 23件 15 15

社会效益 解决就业人数 =500人 工作计划 527人 15 15



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员满意度 >=95% “十四五”规划 95% 10 10

总分 100 91.83分


